
新疆优化公众聚集场所开业前消防安全
检查办理八项措施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深化包容审慎执法要求，不断提升消防执法服务水

平，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推出优化公众聚集场所开业前消防安

全检查办理八项措施：

一、实行许可承诺制。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作出公众

聚集场所符合消防安全标准的承诺，提交规定的材料，并对

其承诺和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当场受理，

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予以许可并出具《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

二、优化审批政策。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300 平方米的公

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可以不办理开业前消防安全

检查，但申请人主动申请办理的，消防救援机构应予受理。

三、精简申报材料。对于可以通过数据调取方式获取营

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的公众聚集

场所，消防救援机构受理时自行调取，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

四、实行容缺受理。提交相关申请资料不齐全，缺少消

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

消防设施平面图等资料的，消防救援机构可以先予登记接收，

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内容，由申请人在审查过程中予以补齐。

五、推行一网通办。告知承诺制和非告知承诺制两种申



请方式，均可以通过“新疆政务服务网”进行线上申请、查

看办理进度、获取电子证照。

六、预约审批服务。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公众聚集场

所，申请人可以在受理之日起预约消防安全检查日期，消防

救援机构应当在预约日期组织现场检查。

七、压减办理时限。非承诺制方式申请办理公众聚集场

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的，其现场检查时限压减一

半，由 10 个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

八、免于行政处罚。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300 平方米且不

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公众聚集场所，经核查发现场所使用、

营业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消防救援机构可以不予罚款处

罚，但申请人应当积极主动整改隐患，确保公众聚集场所符

合消防安全条件。


